清远市清新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招聘政府购买服务人员公告

    因工作需要，清远市清新区扶贫办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1名，具体事项公告如下：
一、招聘职位
政府购买服务人员1名。

二、招聘范围

清远市户籍人员。

三、招聘条件
   （一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政治素质过硬，遵纪守法；

   （二）身体健康，形象端正，能吃苦耐劳，品行良好，无违反计划生育有关条例及无违法违纪行为；

   （三）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毕业生，计算机类或中文类等相关专业；

   （四）年龄在30周岁以下（1985年5月后出生人员）；

四、招聘程序
（一）报名
1、报名时间：2015年6月1日至6月30日，每天上午8：30—12：00；下午14：30—18：00。
2、报名地点：清新区扶贫办人秘股（太和镇明霞大道中10号7楼），联系人：夏桂香，联系电话：5826632。
3、报名要求：
报名时需填写报名表，提交本人近期免冠红底小一寸彩照3张（同版）及以下证件的原件和复印件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、学历（学位）证书、无犯罪记录证明、无违反计划生育证明、驾驶证等。以上各项均需提供原件和A4纸的复印件各一份。
（二）考试
考试采取面试的方式进行。

    清新区扶贫办成立面试小组，面试采用答辩方式进行，主要考核应聘人员业务素质、语言表达、应变能力等。

    成绩将在清新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网址(http://qxrs.gdqx.gov.cn/)上公布，并张榜。

面试时间：以电话通知为准

    面试地点：清新区扶贫办六楼会议室

备注：参加面试人员须带本人身份证。

    (三)公示

根据考试成绩确定拟选人后，在清新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网址(http://qxrs.gdqx.gov.cn/)上公布，并张榜，公示5个工作日。

（四）体检
对拟招聘人员组织统一体检。
　　五、办理相关手续
公示期满无异议的，即按有关规定办理手续。录用人员试用期2个月，试用期满后签订劳动合同。
    六、薪酬待遇
聘用人员的工资待遇为1750元/月，不包食宿；签订合同后按有关规定购买社保、医保；节日补贴按每年4800元发放，年终加发1个月工资作奖励；其余未尽事宜面议。

    七、纪律与监督
　　对违反公开招聘纪律、弄虚作假的报考人员，一经查实，取消其资格。

附件：清新区扶贫办公开招聘政府购买服务人员报名表

2015年5月27日

清新区扶贫办公开招聘政府购买服务人员报名表

	姓    名
	
	性别
	
	民  族
	
	贴

相

片

	出生年月
	
	籍贯
	
	政治面貌
	
	

	现户籍地
	        省        市（县）
	婚姻状况
	
	

	身份证号码
	
	联系电话
	
	

	通讯地址
	
	邮  编
	
	

	毕业院校
	
	毕业时间
	

	所学专业
	
	学历及学位
	

	学习、工作经历

（何年何月至何年何月在何地、何单位工作或学习、任何职，从中学开始，按时间先后顺序填写）
	

	家 庭成 员及 主要 社会 关系
	姓  名
	与本人关系
	工作单位及职务
	户籍所在地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有 何特 长及 突出 业绩
	

	奖  惩

情  况


	

	审  核

意  见
	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

	备  注
	


说明：1、此表用蓝黑色钢笔填写，字迹要清楚；

2、此表须如实填写，经审核发现与事实不符的，责任自负。
